
最高设计时速

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_________时起至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_________时止

机动车

整备质量： 千克核定载质量 千克核定载客 人

机动车商业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

欢迎您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根据保险法的要求，我公司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您

应当如实告知。在您填写本投保单前，请先详细阅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及我公司的机动车商业保险条款，阅读条款时

确定投保机动车的保险费，确认您已按保险法的相关要求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证您获得充足的保障，请您认真填写每个项目，确保内容

请您特别注意各个条款中的保险责任、责任免除、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赔偿处理、附则等内容，并听取保险人就条款（包括免除保险人

电子邮箱

电子邮箱

责任的条款）所作的明确说明。您在充分理解条款后，再填写本投保单各项内容（请在需要选择的项目前的“□”内划√表示）。为合理

的真实可靠。您所填写的内容我公司将为您保密。本投保单所填内容如有变动，请您及时到我公司办理变更手续。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投保主险条款名称

机动车商业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机动车商业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机动车商业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机动车商业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

投保人名称/姓名

联系人姓名 移动电话 固定电话

投保人住所

自然人姓名：

法人或其他组织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完税凭证号

被保险人单位性质

联系人姓名 移动电话 固定电话

被保险人住所

被保险人与机动车的关系 车主名称/姓名

号牌号码 号牌底色

厂牌型号 发动机号

VIN码/车架号

排量/功率

新车购置价

能源种类

机动车种类

使用性质

行驶区域

平均年行驶里程

上年赔款次数

上年投保公司是否使用车联网

机动车损失保险的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

投保人职业（自然人）

被保险人学历（自然人）

被保险人职业（自然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初次登记日期

中高后勤服务（新疆）有限公司

TDZA202565010001380858

新疆石河子市城区34小区天山路

彭丽娜 135****7779

中高后勤服务（新疆）有限公司

91650104MADLRG5371 91650104MADLRG5371

□党政机关、团体    □事业单位   □军队（武警）
□使（领）馆    □个体、私营企业    ■其他企业   □其他

中高后勤服务（新疆）有限公司 135****7779

新疆石河子市城区34小区天山路

■所有      □使用      □管理 中高后勤服务（新疆）有限公司

■蓝    □黄  □渐变绿   □黄绿双拼

□白蓝  □白  □黑     □其他颜色________新AD9V44

五菱LZW1020BQW载货汽车 1CN21810691

LZWCAAGA6NC104509

2022-08-02 35,000.00

货车

燃油

非营业货车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港澳台)

0.00

0.00

□

■

2 740.00 1.2060L/56.0000KW 930.00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2025 202612 6 0:00 12 5 24:00

100.00km/h



同意按投保单约定项目和条件承保，投保单录入内容
与投保单内容相符。

复核人签字： 年 月 日业务员姓名： 年 月 日

查验人员姓名： 年 月 日 时 分

本年车船税（￥： 元）

保险费（元）绝对免赔率投保险种 保险金额/责任限额（元）

保险费合计（人民币大写）： (￥： 元)
代收车船税合计￥： 元，当年缴纳车船税期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特
别

约

定

保险合同争议解决方式

投保人签名/签章： 年 月 日投保人签名/签章：投保人签名/签章：投保人签名/签章： 年 月 日年 月 日年 月 日年 月 日

验车验证情况

业务来源：

渠道名称/渠道码：

归属单位/归属机构代码：

上年度是否在本公司承保：

不同意按投保单约定项目承保，原因：

注：上面部分内容由保险公司业务人员填写注：上面部分内容由保险公司业务人员填写

注：上面部分内容由保险公司业务人员填写

壹仟贰佰元整 1,200.00

保险期间内，如发生本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造成被保险车辆损失或第三者财产损失，保险人可采取实物赔付或现金赔付方式进行保险赔
付。选择采取实物赔付方式的，由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在事故车辆修理前签订《实物赔付确认书》。

诉讼

55.80 2025 1 1 2025 12 31

投保人声明 
    1、保险人已向本人详细介绍并提供了投保险种所适用的条款，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包括但不限于责任免除、免赔率与免赔额、投保
人被保险人义务、赔偿处理、通用条款等），以及本保险合同中付费约定和特别约定的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向本人作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理解并接
受上述内容，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本人自愿投保上述险种。
    2、本投保单所填写的各项内容及提供的资料均真实有效，本人清楚故意或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
    3、本人确认选择如下保单形式：□电子保单   □监制保单。

客户信息授权使用条款
尊敬的客户：

一、欢迎您使用我公司的产品和服务！我们非常重视您的个人信息保护。基于为您提供本保险产品及服务所必需，我公司将依法合规地处理您提
供的个人信息，以用于向您提供本保险产品及服务。

二、为更好地为您提供更加全面的综合性金融保险服务，在对您个人信息等合法权益充分保护的前提下，我公司将依法在人保集团及其关联公司
之间共享您的个人信息，个人信息类型包括：姓名、性别、出生年月、身份证号、手机号等，并对上述个人信息依法承担保密和信息安全义务。
    “我公司”是指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人保集团”及其关联公司是指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作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的关联公司，包括：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养老保险有限
责任公司、人保民和控股（北京）有限公司、人保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人保汽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人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您是否同意以上个人信息共享授权：  是□/否□
在共享您的个人信息过程中，我们将充分评估该等共享的合法性、正当性、必要性，并采用适当的管理措施和技术措施来保障您的个人信息安全

。即使如此，我公司充分尊重您随时撤销授权的权利并为您提供便捷的撤销方式：本授权自本单证签署时生效，如取消或变更授权，请携带有效证件
在办理业务的我公司营业网点或致电95518办理。您也可以通过在公司官网、APP、小程序、公众号等线上注册方式，详细了解隐私政策并行使有关个
人信息主体权利。

头屯河支公司直销业务四部

个人代理业务

保险营销员

代理人姓名：        联系方式：        证件类型：        证件号：
我公司最近季度的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和风险综合评级均达到监管要求，具体信息请登录公司官网（https://property.picc.com/gkxx/zxxx/cfnl/）
查看。

已验车、已验证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200,000.00 1,200.00


